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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A

太交运字〔2020〕41 号 签发人：黄东升

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53号建议的答复

陈勇鸿代表：

你在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“关于加快沿山道

路建设及乡村道路规划的建议”收悉，经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

下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重

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切实改善农村地区交通条件，我县在“十三

五”前三年全面完成农村道路畅通工程的基础上，从 2018 年起，

用 3 年时间，在全县实施“四好农村路”扩面延伸工程，涉及

全县、全乡（镇）。

从 2017 年起，根据省厅相关政策，我县逐步开展了县、乡、

村道路规划，目前已完成了县乡道规划的报批工作，村道规划

已编制完成，正在报批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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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湖县交通运输局

2020 年 3 月 27 日

联系人：郑根 联系电话：4181145

抄送：县政府督查室，县人大代表联络办公室，大石乡人大。


